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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干警王鑫涛联合市人大代表、执行联络员

召集老人子女一起化解赡养费纠纷

王奶奶的案子，是我至今遇到过人数最

多、最复杂的赡养费执行案件。

最初在养老院见到王奶奶时，她正躺在单

人间的床上，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王奶奶年

轻时可是村里的能人。”护工的语气透露着惋

惜，“谁家有事，她都热心帮忙，还帮子女们带

大了好几个孙辈。”

这位90岁的老人一生育有五子四女。本

该是人人羡慕的人丁兴旺之家，为何会在晚年

独居养老院，甚至与子女对簿公堂？

当我挨个联系九名子女，十多年的家庭纠

葛渐渐浮现。王奶奶的九个子女年纪最大的

70多岁，最小的也将近60岁。十多年前老伴

去世后，自觉身体还算硬朗的王奶奶搬去了最

小的女儿家中居住。因为小女儿的孙子患有

智力疾病，王奶奶一起帮衬着照料。由于自己

存有积蓄，彼时子女们无需为她的赡养问题操

心。直到2018年，王奶奶突然中风瘫痪在床，

赡养问题摆在眼前，子女之间暗藏已久的矛盾

彻底爆发。

起初，几个女儿一起轮流负责照料王奶

奶，日子也还过得去。可随着王奶奶病情逐渐

严重，大家都无力照顾，便集体商议将王奶奶

送至养老院。王奶奶的积蓄很快耗尽，五个儿

子中仅有两人愿意分担费用，其他三人愤愤不

平——“妈是在她家摔倒的，这些年一直在帮

衬她，钱也都花在她家了，理应由她负责”。

不患寡而患不均。原本愿意承担的两个

儿子，见兄弟推诿，索性也不再支付。无力负

担养老院费用的王奶奶只好将九个子女告上

安吉法院，要求他们承担赡养义务。法院依法

支持王奶奶诉请，判令九个子女每人每月支付

赡养费400元。

然而，一纸判决未能唤回孝心。赡养费迟

迟未至，案件转入执行程序，到了我手中。

为彻底解决老人的赡养问题，我们依托四

级联动源头化解执行难工作机制，通过村镇执

行联络员，把分散在各处的九兄妹聚到了一

起。调解当天，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除了法

院干警和当事人，还有湖州市人大代表、执行

联络员。主题只有一个：算亲情账。

在王奶奶弟弟的协助下，我们一桩桩理清

老人为每个子女的付出，也算明了她毕生积蓄

的流向。在事实面前，子女们渐渐沉默。

最终，九个子女全部签署了和解协议，承

诺履行赡养义务。两名患病女儿量力而行，每

月承担 100 元。王奶奶的晚年生活终于有了

保障。

儿孙满堂，赡养却是一盘散沙

法官王昆明进行“面对面”调解

执行干警沈津俊上门回访老人执行干警沈津俊上门回访老人

秋意渐浓，又逢重阳。这个承载着敬老深情的传统节日，总让人格外关注老年人的冷暖与权益。在法院，涉老的纠纷案件五花八门，但
赡养纠纷始终是最牵动人心也最考验“情与法”平衡的一类。它不像其他纠纷那样是非分明，往往缠绕着陈年旧怨、手足比较、观念冲突，可
谓“剪不断，理还乱”。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湖州法院的法官、执行干警分享了三个刚刚落槌的赡养故事。这些故事里，有被“面子”绊住的亲情，有育有九子母
却难养的无奈，也有对亲情回归的终生祈盼。它们如同镜子一般，映照出家事审判中的司法温度与人性洞察。

今年夏天，我接手了一起令人唏嘘的赡养

费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是年近九旬的唐大

爷，而被执行人是他的长子唐某。

唐大爷家中三个子女，唐某是长子，因家

境困难幼时被送养。因为心怀愧疚，待唐某长

大后，唐大爷帮他解决工作上的问题，还将名

下房产也登记到他名下。多年后，那套房子遇

上拆迁，一家人坐下来商定：由唐某按月支付

1500元赡养费，二女儿和三儿子主要负责父母

的日常照料。

这本是一个看似公平的家庭约定，可不过

一年光景，平衡就被打破。唐某陆续拖欠赡养

费，直至完全停付。老人无奈，只得将亲生儿

子起诉至南太湖法院。

判决很快下来了，唐某需支付累计4万余

元的赡养费，并继续按月履行。可钱，迟迟没

有到位。

我第一次去唐某家，他态度不算恶劣，但

表示自己经济困难，无力承担。这样的话，我

听过太多，经济困难往往是表象，背后深藏的

常是隔阂与嫌隙。

我没有急于采取强制措施，而是在村书记

的帮助下，联系到了唐某的女儿。这个已经成

家的女孩很是通情达理。说起父辈的恩怨，她

只有心疼：“爸爸不是爷爷带大的，两人本来就

不亲近。现在一家人为了钱闹上法庭，我也很

难过。”那句“难过”里，藏着对家庭圆满的渴

望，也藏着一份跨越隔阂的理解。

家庭的结，或许终究要靠亲情来解。

那段时间，我和同事们成了唐某家的“常

客”。有时正式谈话，有时路过聊聊。我们不

只讲裁判文书，更聊老人的身体状况，聊老人

对他的思念和付出，聊他女儿会如何看他这个

父亲。

经过反复沟通，唐某终于在女儿的帮助下

将拖欠的赡养费全部结清。当我把这个消息

告诉唐大爷时，他连说了三声“谢谢”，并表示

希望唐某多来家里走动。

回程路上，我思绪万千。事实上，唐大爷

经济并不窘迫，另外两名子女也都十分孝顺。

唐某的这笔赡养费，从经济上来说，对他或许

并没有那么重要。他坚持诉讼，或许只为换来

儿子一句问候、一次探望。

法律可以规定义务，却无法规定孝心；可

以强制执行财产，却无法强制唤醒亲情。我们

所能做的，便是俯下身去，耐心倾听，在法律架

起的支点上，一点点撬动那些被遗忘的亲情，

让老人们能够安享的，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无虞

的晚年，更是一份心安与温情。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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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岁的许阿婆育有三儿一女。早年一家

人商定：大儿子杨成赡养母亲，二儿子负责父

亲，三儿子照顾奶奶。后来，奶奶与父亲相继

离世，身体硬朗的许阿婆便一直与杨成共同生

活。

然而半年前，因与儿媳一次拌嘴，许阿婆

拎起包袱搬到了外嫁女儿杨淑家中。这一走，

触动了杨成心中最敏感的那根弦。在他眼中，

两个弟弟都已为长辈送终尽孝，而母亲的出

走，无疑是对他孝心的否定。“讲好的，妈由我

赡养，现在她住到妹妹家去，别人怎么看我？”

杨成坚持要求母亲搬回来。

可杨淑和许阿婆都不乐意。杨淑坦言，哥

嫂平时在厂里上班，甚至都没时间给母亲做

饭，根本照顾不好母亲。母亲洗澡擦身不方

便，也不好意思让儿子帮忙。自己虽是外嫁

女，但只要母亲愿意，自己照顾她也是理所当

然。

双方因为“跟谁住”争执不下。最终，在杨

淑提议下，许阿婆把四个子女全都告上了德清

法院，希望由法官来给她的晚年生活、兄妹之

间今后的赡养义务等下个“定论”，让她好名正

言顺地跟女儿生活。

得知其中原委，我哭笑不得。案子是以赡

养费纠纷起诉，可大家想解决的是许阿婆跟谁

生活，这并非一纸判决能够解决。于是，我带

着法官助理和人民调解员上门，希望以调解的

方式化解一家人的矛盾。

我们先见了许阿婆。满头白发的她坐在

藤椅上，说起这段时间的处境：“我知道老大怕

别人说闲话。他也孝顺我，可我在闺女这住得

更自在。”

许阿婆态度明确，希望由女儿照顾晚年。

二儿子三儿子也认为母亲跟着妹妹更安心。

矛盾的核心在于如何打破杨成的世俗观念。

我们单独把他拉到院子里，与他推心置

腹：“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阿婆跟闺女住，

照顾起来确实比你方便。你按时给生活费，再

常去看看，大家只会说你顾大局，不会说你不

孝顺。”

一番长谈，杨成终于松口，只提出一个请

求：母亲的身后事必须由自己操办。对此，几

个弟妹都没意见。最终，四个子女达成了调解

协议：许阿婆随女儿共同居住，三个儿子每年

分别支付生活费 5000 元，今后的大病医疗支

出由四人均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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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之下，应是安放亲情的“里子”

钱能到位，亲情能否“回归”？


